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社会服务工作管理条例（试行）
为了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社会服务理念，引导研究生在学习、科研之余积极服务社会，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条例。

一、基本要求

1.学院所有全日制培养研究生在毕业时社会服务工作量应达4分及以上；

2.参与学校、学部、学院等所有类别的奖助学金评选，当年社会服务工作量必须达6分及以上。评选学院的社会服务贡献奖者，当年度的社会服务工作量必须达12分及以上。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的评奖评优的社会服务工作量要求减半（新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无社会服务工作量要求）。

3.当年社会服务工作表现突出者，在评奖评优中可优先推荐；特别突出者，在许可的权限范围内可以破格推荐。选拔入党积极分子、发展预备党员等情形必须适当考虑社会服务工作参与情况，未参加过社会服务工作者不得推荐。

4.社会服务工作参加情况将记录个人档案、就业推荐表、政审材料。

二、计分方法

1.担任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副主席、党、团支部书记、副书记、班级班长等职务者当年社会服务工作量计10分；任学院研究生会部长（主任）、党、团支部处书记、副书记外的支委、班级除班长外其他班委等计6分；任学院各类型研究生助管等计6分。任研究生会干事等计4分。以上人员必须实际参与（记分/2次）社会服务工作等才能给予相应积分；如未达要求则不加分。

2.参与学院活动的活动前准备、活动中的后勤保障、活动后的场地清理（每项活动不超过6人次计分）等每人次计2分。

3.参与文艺类活动的主持、演出等每次计6分；但是集体表演类节目超过4名及以上表演者的，每人计3分；超过6名表演者的每人计2分；超过10名表演者的每人计1分。参与文艺活动中的游戏环节不计分。

4.参与体育类活动的裁判每次计3分；参与文体类活动的比赛不计分；如果在文体比赛中获得校级及以上、部级、院级奖励者分别计3、2、1分；同一比赛获奖按最高奖励计算，不累加。

5.参与无偿献血每次计2分；

6.参与校外志愿活动每次计2分；

7.参加文体活动的摄像和宣传报道每次计3分。

8.学院临时布置的社会服务工作原则上在发布工作任务时会说明分值和所需人数，按发布后的报名先后顺序招聘志愿者并计分。紧急情况或根据任务性质必须由特定研究生执行时除外。

9.参与学校、学部的各类活动参照以上积分原则进行计分。具体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认定。

10.个人社会服务工作积分在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进行累加；但参与评奖评优时只以当年度积分为依据，其他学年积分作为参考。

11.学院各研究生组织必须认真记录本部门人员参与社会服务工作的情况，在每次评优之前汇总至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三 、附则

1.本条例从2015级研究生开始实施，2013、2014年级研究生参照执行。

2.本条例由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并监督实施。
